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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及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组  长：任清华（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朱韶雄（市人社局局长）  
成  员：黄  燕（市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  
        周  威（市人社局副局长）
王世生[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委维稳办主任）]  
        刘卫华（市政府督查议案室主任）  
        杨司祥（市委网信办专职副主任）  
        李润合（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武雪丽（市中级法院副院长）  
        刘建科（市信访局副调研员）  
        王  辉（市发改委副主任）  
        孙其标（市公安局副局长）  
        王  睿（市司法局副局长）  
        候同波（市财政局副局长）  
        符志明（市住建局党组成员、质监站站长）  
        林  成（市交通港航局总工程师）  
        刘  保（市水务局总工程师）  
         王小宝（市科工信局副局长）  
         吴英红（市园林局副局长）
         宋  佐（市城管委副主任）  
         刘  雄（市教育局副局长）  
         林文伟（市国资委副主任）  
         邓剑雄（市工商局副局长）  
         周先钦（市总工会副主席）  
         漆  慧（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处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人社局，负责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制定全市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政策，督查相关法律、政策和制度落实情况，研究解决重大欠薪问题，督办领导批示、上级交办、媒体曝光和群众举报投诉的重大欠薪案件，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工作，督导全市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周威同志兼任。
领导小组成员如遇人事变动，其工作由继任者接替，不再另发通知。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市委政法委：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部门开展工作，做好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
市政府督查议案室：负责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对全市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督导检查。  
市委宣传部：负责协调新闻媒体做好相关报道，指导、协助做好舆情监测及处置工作。  
市检察院：负责利用“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的，依法做好逮捕、起诉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市中级法院：市中级法院：负责及时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及相关的工程款争议案件，对恶意欠薪企业，及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和财产保全等措施，防止其转移财产，依法强制执行欠薪单位财产，优先偿付所欠农民工工资。
市人社局：负责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的牵头工作，加强组织协调、指导推动和督促检查。会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认真落实国家、省、市相关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政策措施，制定相关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加强对企业工资支付情况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会同成员单位组织开展专项检查，纠正和处理拖欠工资的违法行为。承担市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市信访局：负责受理、转办、交办群众来信、来访、网上信访等渠道反映涉及农民工讨薪信访事项，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农民工讨薪的教育劝返工作。
市发改委：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管理，严格审查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和筹措方式。对拖欠工资失信企业，在职权范围内依法依规予以限制。为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争议调解仲裁工作、提高工作效能提供支持。
市公安局：负责协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健全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指导各区公安部门做好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移送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线索的接收立案和侦破等工作；负责依法及时处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维护现场秩序；处理恶意讨薪等违法行为，提前介入受理和查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提前介入不配合执法、人数多、影响大，以及个人携款潜逃等案件的处置工作。
市司法局：负责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等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加强对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的全过程资金监 
督，按规定及时拨付财政资金。指导各区财政部门做好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资金拨付和资金监管工作。对拖欠工资失信企业，在职权范围内依法依规予以限制。
    市住建局：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解决建筑领域因拖欠工程款引发的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规范工程项目管理，对政府投资项目颁发施工许可证环节严格把关；协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全面规范建筑领域企业工资支付行为，督促企业落实建筑领域劳务用工实名制管理等制度，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完善建筑企业信用评价和公示机制；推行简易劳动合同文本，落实先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场施工制度；建立健全建筑市场准入清出制度，对拖欠工资失信企业，在职权范围内依法依规予以限制。  
市城管委：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各区城管执法部门依法查处违法分包、转包行为。
市科工信局：负责排查和及时发现工业领域欠薪苗头，对停产、半停产和存在停产风险、职工情绪不稳定的工业企业实施监控，及时将企业相关情况通报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人行海口中心支行：负责加强金融市场监管，进一步健全征信体系和支付结算制度。牵头完善守法诚信管理制度、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等。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完善银行代发工资制度、企业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管理制度、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建设项目抵押偿付制度等。对拖欠工资失信企业，在职权范围内依法依规予以限制。 
市国资委：负责指导监管市属国有企业加强用工管理，落实工资支付主体责任和工程总承包企业职责，督促和解决涉及监管企业的拖欠工资问题。
市工商局：负责将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列入黑名单，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吊销营业执照。
市总工会：负责完善企业基层工会组织，发挥三方协商机制作用，提供法律援助，推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市交通港航局、市园林局、市水务局、市市政市容委、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受理解决本行业工程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加强日常监管，检查和排查欠薪隐患，受理和处置本部门及下属单位施工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确保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